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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: 立法會教育事務小組委員會 
由 : 宣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   龐劉湘文 
事 : 2007 年 4 月 23 日（星期一 ）會議 
  「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」小組委員會 
 

宣美語言及聽覺訓練中心 

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接受“大專及職業訓練”的意見 

 
 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接受大專教育困難重重。 

 
 為支持有特殊需要學生接受高等教育，大學資助委員會（UGC）
及職業訓練局應成立一個特別的工作小組專門統籌這些學生

在大專及專業教育學院的學習支援﹔同時，各大專院校及專業

教育學院的學生事務處應有專職人員，如 學生發展主任 去
協調校內有特殊需要學生的支援，例如：每月主動接觸有特殊

需要的學生，了解及解決其困難，並讓每一位任教的老師明白

其學生的特殊需要及支援方法。 
 

 設立大專及職業教育進修基金，讓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申請，使

他們能取得適當的協助。（如提供抄寫服務、凹字筆記、購置

儀器或購買所需的支援服務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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